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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1_E6_8A_

A5_E5_85_B3_c27_646435.htm 从海关行政裁定概述、海关行

政裁定制度的基本内容来讲解海关行政裁定制度。 第九节 海

关行政裁定制度 一、海关行政裁定概述 (一)含义(了解) (二)

适用范围：(重点)1、进出商品的归类2、进出口货物原产地

的确定3、禁止进出口的措施和许可证件的适用 4、海关总署

决定可以适用行政裁定的其他海关事务 (三)作用(了解) 二、

海关行政裁定制度的基本内容 (一)海关行政裁定制度程序 1、

海关行政裁定的申请 (1)申请人：应当是在海关注册登记的进

出口货物经营单位或其代理人。 (2)申请的期限和方式(重点) 

①应当在货物拟进口或出口的3个月前向海关总署或者直属海

关提交书面申请。 ②一份申请只包含一项海关事务。 ③申请

人不得就同一项海关事务向两个或两个以上海关提交行政裁

定申请。 (3)申请书的主要内容(了解) (4)提交申请书及其他申

请资料的要求(了解) (5)商业秘密的保护(了解) 2、海关行政裁

定的受理 应当由海关总署或海关总署授权机构受理。 (1)初审

(2)资料移送 自接受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移送海关总署或

总署授权机构。 (3)受理机构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 应当自

收到申请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该申请

。 海关不予受理的情形，要掌握(参见教材482页) 3、海关行

政裁定的审查 审查机构应为海关总署或海关总署授权机构。

4、海关行政裁定的作出(重点) 受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

起60日内作出行政裁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